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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未成年人应落在实处

多年前， 韩国一

部叫 《熔炉》 的电影

上映后引起了巨大的

反响， 并因此改变了

韩国的相关法律。 《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

法部分修订法律案》 的出台， 大幅度增强

了对残障人士及儿童的性暴力犯罪的惩

处， 本期“域外之音” 就对此进行了详细

的介绍。

近日， 关于某上市公司董事长猥亵儿

童案的一审审判引发了公众极大的关注。

一旦涉及到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都

会受到公众一致的谴责； 这种行为如果还

属于犯罪行为，大家都希望能重惩当事人。

就如韩国的《熔炉法》《赵斗淳法》那样，取

消了诉讼时效限制，延长了刑期，并适时推

出相关的包括电子脚链监控、 化学阉割等

方法， 所有的目的都在于遏制对未成年人

尤其是儿童的性侵伤害，震慑犯罪者，回应

民众的诉求。

在我国， 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

规定， 以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

亵他人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

的， 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 猥亵儿童的， 依法应当从重处

罚。 对不满 12 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

猥亵等性侵害行为， 属于从重、 从严惩处

的对象。 可以看到， 一般情况下， 猥亵儿

童罪的顶格处罚就是五年有期徒刑。 但如

果“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可以获刑 5 年以

上， 可什么是“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呢？

这个模糊性的条款并无相关司法解释提供

明确性的指导， 司法实践对此情节的认定

并无一致意见， 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判

例， 可以说， 某种意义上这个条款基本等

同于“摆设”。 很多国家对于性侵儿童行

为的案例都是重判重罚， 这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效果。

依法治国， 就是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保护

未成年人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形式上，

如果不能严惩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行

为， 何来保护？ 又何谈公平正义呢？

金勇

讯简
镇江文化旅游（上海）推介招商会

助推两地文化旅游市场复苏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镇江与上海两地的

深入合作， 开展两地游客互送， 助推两市文化

旅游市场尽快复苏， 近日， 在端午节临近之

际， 2020 镇江文化旅游推介招商会在上海大

酒店举行。

记者了解到， 本次推介会的一大亮点是有

15 个项目现场签约， 其中镇江新区圌山风景

区运营提升及航空小镇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

镇江新区心湖片区演艺综合体及金洲农旅产业

园项目、 茅山湖高端度假酒店项目、 和园民宿

文创展馆、 健康路体育公园健身会所、 魔幻海

洋世界亲子酒店等 14 项文化旅游招商项目签

约， 以及与上海铁路国旅签订合作送客框架协

议 1 项， 签约总投资约超 17 亿元。

此次推介会由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政府主

办， 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 镇江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 镇江市旅游协会承办。

松江区对危化品运输企业

开展夏季高温安全检查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日， 由松江区城市交通运输管

理所、 区交通委执法大队和区交警支队组成的

联合检查组， 对松江危化品运输企业开展夏季

高温安全专项检查。

位于叶榭镇的上海申中运输有限公司是松

江区注册车辆数最多的危化品运输企业。 联合

检查组来到该公司进行安全检查， 重点对公司

人员及车辆资质、 车辆技术档案、 GPS 监控系

统、 车辆日常保养、 车辆进出登记情况、 驾驶

员安全教育培训等方面逐一进行台账清查。

此次夏季高温安全专项检查， 对松江区 5

家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实现“全覆盖”， 将进一

步梳理运输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落实企

业各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加强从业人员的管

理。

据悉， 松江区危化品运输企业每年接受相

关部门的定期常规检查和不定期专项检查， 一

年不少于 6 次。

黄浦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中药饮片快检工作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 《关于开展疫情

防控相关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监督检查

的通知》 的工作要求， 加强流通环节中药材、

中药饮片质量监管， 进一步规范中药材、 中药

饮片经营行为， 近期， 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对辖

区内 14 家中药饮片经营企业开展中药饮片二

氧化硫快检和农药残留快检工作， 重点检测金

银花、 甘草、 山茱萸、 黄芪等中药饮片， 共计

完成快检 181 件次， 未发现二氧化硫含量超标

现象和农药残留超标现象。

下一步， 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将结合抽样工

作， 继续加强对中药饮片经营、 使用的监管，

切实增强抽检靶向性， 严厉查处中药饮片流通

使用环节违法违规行为， 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有

效。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就车辆的自燃事件而言， 车辆的经

销商或者厂家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取决

于所涉机动车辆是否因存在缺陷而导致自

燃， 如因车辆缺陷原因所引发的自燃， 经销

商或厂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就汪先生的遭遇而言， 他应向消防部

门索要火灾事故认定书， 或者委托鉴定机构

对车辆自燃原因予以鉴定， 从而判断车辆自

燃的原因。” 金玮律师坦言， 车辆自燃存在

多种可能性， 比如车辆缺陷、 车辆使用不

当、 非法改装或者缺乏日常维护保养等， 须

经由权威机构对自燃原因予以认定， 方能确

定责任主体。

金玮律师表示， 车辆发生自燃事件后，

车主应及时报警并请求消防部门出具火灾事

故认定书， 火灾事故认定书在起火原因认定

方面如有利于车主的， 则可以成为车主主张

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的初步证据； 同时， 如果

车辆已投保自燃险的， 还应及时通知承保的

保险公司， 非人为因素下发生的自燃而造成

的车辆损失， 保险公司会进行赔偿； 另外，

车主也应及时通知车辆经销商或厂家， 车辆

自燃即说明可能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 车主

及时告知经销商或厂家有关车辆的自燃情

况， 有利于减少经销商或厂家疑虑， 增加之

后协商解决相关纠纷的可能性。

此外， 金玮律师也提醒广大车主， 对车

辆应按照相关要求做好日常保养工作， 若不

幸遭遇车辆自燃事件的， 则应及时报警， 由

消防部门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 或由车主另

行委托鉴定机构对起火原因予以认定， 从而

判断车辆经销商或者厂家应否承担赔偿责

任。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汪先生

投诉时间： 2020 年 5 月

出行以车代步， 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很多

家庭的基本标配， 给人们带来便利的汽车有

时也会成为潜在的“杀手”。 尤其是夏季，

汽车自燃事件频发， 处理不妥， 甚至会危及

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前段时间， 消费者汪先生就遇到了这样

的危险。 当时，他开一辆 SUV 在路上正常行

驶时，突然发生了冒烟现象。 幸运的是，汪先

生发现及时，迅速下车躲避。 不一会儿，大火

就将车辆烧毁，只留下车架残骸。汪先生虽然

捡回一命，但也是惊魂未定。 车辆突然自燃，

到底是车辆质量问题还是使用方法不当？ 发

生这样的事故该由谁来负责呢？

汪先生带着疑问投诉至浦东新区消保

委， 希望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车辆自燃责任难判定

第三方鉴定有利维权

  接到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

当即联系双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调解。

消保委工作人员了解到， 该起事故中，

消防部门只出具了一份火灾证明， 并无火灾

事故认定书。由于车辆自燃原因有多种，既有

可能是车辆质量问题， 也有可能是因为使用

不当或非法改装，更可能是车辆老化导致，根

据消费者提供的证据和经营者的检测， 无法

证明车辆自燃是车辆质量问题引起的， 无法

判断责任，因此厂商拒绝进行赔偿。

由于缺乏相关证据， 消保委工作人员建

议汪先生向消防部门索要火灾事故认定书，

或者消费者自行寻找第三方鉴定机构对车辆

进行检查， 以判明事故责任方。

车主在遇到自燃问题后， 往往想到是自

己不幸中招， 即便事后想要维权， 也不知从

何下手。

浦东新区消保委提醒消费者， 当汽车发

生自燃后， 尽量让消防部门出具火灾事故认

定书。 这个认定书具有法律效应， 结合认定

书后再排除外力、 使用不当和改装不当等引

起自燃的原因， 剩下的才有可能是产品故障

或设计缺陷引起的自燃， 才能找到经销商或

厂商赔偿。

如果消防部门无法出具认定书， 消费者

可以自寻第三方对事故进行鉴定。 对厂家的

检测报告持有异议或者厂方的检测报告久拖

未决， 消费者一定要及时寻找第三方鉴定机

构就火灾原因进行鉴定。 在过往同类型案件

中， 消费者因为缺乏有利的凭证， 或寻找第

三方鉴定机构的时间距离火灾发生时间太长

导致无法鉴定的， 到时候车主即便想要维

权， 也可能成了一笔糊涂账。

（
长
按
二
维
码
可
进
入
微
信

“
法

律
服
务
”
专
属
频
道
）

社址 ：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200032) 电话总机 ： 34160932 订阅热线 ： ３３６７５０００ 广告热线 ： 64177374 交通安全周刊电话 ： 28953353 零售价 ： 1.50 元 上报印刷

本刊主笔： 金 勇

Right-protection Weekly

维权

周刊

B1 2020 年 6 月 23 日 星期二

投诉实录

一周打假

湖北假冒商用车滤清器

近日， 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破获 3

起假冒注册商标案， 捣毁制假窝点 3 个，

抓获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嫌疑人 8 名，

查获价值 100 余万元的假冒东风商用车

滤清器 3.4 万余个， 假冒纸板箱 1.5 万

余个， 各类假冒商标、 防伪标签、 合格

证 110 余万张。

据介绍， 2019 年以来， 东风商用车

公司接到多起滤清器质量问题的投诉，

技术人员查证后发现， 这些问题产品均

是假冒伪劣品。 十堰市公安局东岳公安

分局经侦大队获悉后主动出击， 深入市

场循迹追查， 全面搜集涉案线索。

2019 年 10 月 24 日， 经过两个多月

的跟踪摸排， 在十堰城区一家专卖滤清

器的店内， 专案民警抓获制假、 售假犯

罪嫌疑人黄某等 3 人， 在他们的门市部、

储藏间、 仓库共查获假冒东风品牌滤清

器 3.4 万余个， 涉案金额 100 余万元。

根据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供述， 东岳分

局经侦、 刑侦、 网安多警种联合作战，

经过线索摸排、 精心研判、 周密部署，

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又打掉 2 个制作假

冒东风品牌纸箱、 东风防伪标识的窝点，

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 方某等 5 人。

目前， 3 个制假窝点的涉案物品已

全部被警方扣押， 8 名嫌疑人因涉嫌假

冒注册商标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中。

（金勇 整理）


